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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9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铁汉生态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11 

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南京市麒麟高新区景观品质提升建设工程的合同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风险提示：  

1、《麒麟高新区景观品质提升工程总承包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合同”

或“本合同”）的履行将占用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的资金，且存在不能按合同获得预期收益回报

的风险。  

2、本工程工期进展可能受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影响，造成完成工期、 

质量要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。 

3、本项目估算总投资248,857,830元，项目总投资最终以经审计的竣

工决算为准，存在最终结算金额与合同金额不一致的风险。 

一、合同中标概况  

公司为“麒麟高新区景观品质提升建设工程”的中标单位。具体内容

详见2018年9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刊登的《关

于南京市麒麟高新区景观品质提升建设工程的中标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8-167）。 

二、合同签署情况 

公司近日收到与南京市科技创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《麒麟高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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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景观品质提升工程总承包合同》。 

三、工程发包人情况介绍 

1、该项目发包人为南京市科技创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：

赵凯；注册资本：108,695万元人民币；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；经营范

围：实业投资；科技创新技术项目投资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；公共基础设

施项目建设；房地产开发经营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。 

2、最近三个会计年度，公司与发包人未发生类似业务。 

3、发包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四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 

1、工程名称：麒麟高新区景观品质提升建设工程。 

2、工程地点：南京市麒麟高新区。 

3、工程内容及规模：景观绿化面积约 150 万平方米。 

4、工程承包范围：麒麟高新区门户节点、下穿通道、道路环境、河道

景观、麒麟生态公园、绿道系统等综合提升项目及海绵城市示范性项目；

包括但不限于设计（含方案设计、初步设计（含概算）、施工图设计）、

材料设备采购、工程施工直至竣工验收合格及缺陷责任期内的保修等工程

总承包，并承担任何质量缺陷保修责任。 

5、合同价格：人民币248,857,830元。 

6、合同支付： 

（1）预付款：承包人具备了进场条件、签订完合同、开工前1周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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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总承包合同金额的10%作为预付款。 

（2）工程进度款：每月10日，根据承包人上月25日提交工作量并经监

理和发包人认可的已完合格工程量总价的60%逐月支付；因本项目可能存在

分期分段施工，故本项目分段或分期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已完产值（含

已确认的变更签证部分）的70%。在支付上述工程进度款的同时，按合同规

定扣除其他由发包人代付的费用。承包人报送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后，经

监理人及项目管理公司审核，跟踪审计单位出具初步审查意见，支付至审

计审核产值的80%。工程结算经审核结束并将竣工资料移交发包人后两周内

付至结算价（不含由发包人垫付的各项费用）的97%；保留3%的质量保修金，

缺陷责任期满后28天内付清（无息）。 

7、施工质量标准：施工质量符合设计图纸及国家有关标准规范要求，

工程质量达到国家及行业现行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。工程所有物资（设

备、构配件等）采购质量需符合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，合格率达到100%。 

五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 

1、本项目预估总投资为248,857,830元，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营业

收入81.88亿元的3.04%。本项目顺利实施后，预计对公司2019年及以后年

度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。 

2、公司的资金、技术、人员等能够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履行。 

3、合同履行不影响本公司业务的独立性，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合同对

发包人形成依赖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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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麒麟高新区景观品质提升工程总承包合同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          

2019 年 1 月 4 日        




